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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决 书 

 

（2009）中国贸仲域裁字第 0170 号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下称域名争议

解决中心）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6 年 3 月 17
日发布实施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下称解

决办法）、2007 年 10 月 8 日发布实施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

名争议解决程序规则》（下称程序规则）以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关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补充规则》

（下称补充规则）的规定以及投诉人 ABB ASEA BROWN BOVERI 
LTD于2009年8月7日针对域名“abbaseabrownboveri.cn”以Fujian 
Goldensun Inc 为被投诉人向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提交的投诉书，受理

了 有 关 “ abbaseabrownboveri.cn ” 域 名 争 议 案 。 案 件 编 号

CND-2009000149。 

现本案已审理终结。本案专家组根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和补充

规则的规定作出本裁决。现将本案案件程序、基本事实、当事人主张、

专家组意见和裁决分述如下： 

 

一、案件程序 

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于 2009 年 8 月 7 日收到投诉人向域名争议解

决中心提交的投诉书。随后，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以电子邮件向投诉人

传送投诉书接收确认，确认收到投诉人的投诉书，并以电子邮件向域

名注册服务机构易名中国发出请求协助函，请求提供争议域名的有关

注册信息。 

2009 年 8 月 24 日，域名注册服务机构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域名争

议解决中心确认：争议域名“abbaseabrownboveri.cn”的注册人为

被投诉人等相关注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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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8 月 26 日，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以电子邮件向被投诉人发

送了投诉书转递通知，将投诉书转发给被投诉人。 

2009 年 8 月 31 日，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以电子邮件向投诉人传送

投诉书确认及送达通知，确认投诉书经审查合格并已送达被投诉人，

通知投诉人本案程序于 2009 年 8 月 31 日正式开始。同日，域名争

议解决中心以电子邮件向被投诉人传送程序开始通知，同时转去经审

查合格的投诉书，要求被投诉人按照规定的期限提交答辩。同日，域

名争议解决中心以电子邮件向域名注册管理机构 CNNIC 和域名注册

服务机构易名中国传送程序开始通知书。 

被投诉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答辩书。2009 年 9 月 22 日，域

名争议解决中心以电子邮件向上述双方当事人发送缺席审理通知，同

时通知双方当事人，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将会很快指定专家，缺席审理

本案，并予以裁决。 

由于投诉人选择一人专家组审理案件，被投诉人未就选择专家事

宜发表意见，故本案应由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指定一名专家，成立独任

专家组，审理案件。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于 2009 年 9 月 24 日以电子

邮件向拟指定的专家沈四宝先生传送列为候选专家的通知，请该专家

确认：是否接受指定，作为本案专家审理案件；如果接受指定，能否

在当事人间保持独立公正。后该专家回复确认，同意接受指定，并承

诺保证案件审理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2009 年 9 月 28 日，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以电子邮件向双方当事人

及上述拟定专家传送专家指定通知，确定沈四宝先生为本案独任专

家，成立一人专家组，审理本案，并将案件移交专家组。 

根据程序规则的规定，专家组应于成立之日（2009 年 9 月 28
日）起 14 日内即 2009 年 10 月 12 日前（含 12 日）就本案争议作出

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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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事实 

（一）关于投诉人 

投诉人 ABB ASEA BROWN BOVERI LTD，公司注册地在瑞士，

其地址为瑞士苏黎世阿冯尔斯登大街 44 号 CH-8050。 

投诉人授权代理人为北京市柳沈律师事务所贾占英、何嵚。地址

为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10 号瀚海国际大厦（1+1 大厦）10 层。 

（二）关于被投诉人 

本案被投诉人是 Fujian Goldensun Inc，是本案系争域名的注册

人。投诉人没有查询到该被投诉人地址，只提供了被投诉人的电子邮

件地址为 recter@163.com。 

 

三、当事人主张 

（一）投诉人诉称： 

1、“ABB ASEA BROWN BOVERI”是投诉人企业名称中最为显

著的部分，投诉人依法对其享有企业名称权。 

投诉人全称为 ABB ASEA BROWN BOVERI LTD.，ABB ASEA 
BROWN BOVERI 是投诉人企业名称中最为显著的部分。ABB Asea 
Brown Boveri Ltd 是一家根据瑞士法律注册成立的公司，由瑞典的

ASEA AB（阿西亚公司），和瑞士的 BBC Brown Boveri Ltd（布朗•

勃法瑞公司）于 1988 年合并而成。在中国，投诉人在其大量的经济

活动中都在使用 ABB ASEA BROWN BOVERI 的企业名称，另外，

在中国，广大公众和报刊媒体等在称呼投诉人或其合资、独资企业时，

都是称呼其为 ABB ASEA BROWN BOVERI LTD.或 ABB 阿西亚•布

朗•勃法瑞有限公司。“ABB ASEA BROWN BOVERI”及“ABB”在

广大公众眼中已经与投诉人形成了唯一的、特定的联系。根据《保护

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八条的规定：“厂商名称应在本联盟一切国家

内受到保护，没有申请或注册的义务，也不论其是否为商标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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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99 条第二款亦规定，企业对其

名称享有企业名称权。鉴于中国和投诉人所属国同为《保护工业产权

巴黎公约》成员，根据以上的相关规定，投诉人在中国依法对“ABB 
ASEA BROWN BOVERI”及“ABB”享有企业名称权。 

2、投诉人“ABB”和“ABB ASEA BROWN BOVERI”商标已

在中国多类产品上获得大量注册，在电力行业内具有极高的驰名度。 

投诉人是一家根据瑞士法律注册成立的公司，在电力和自动化科

技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也是“ABB”和“ABB ASEA BROWN 
BOVERI”商标和服务标记在世界范围内的拥有人。投诉人已在世界

多个国家 (包括中国)注册了含有 “ABB” 字样的商标 (“ABB” 商
标) 。在中国，早从上世纪 80 年代投诉人刚刚合并成立时就开始在

多类商品上申请注册商标，目前已经在数十个类别的商品和服务上提

出了数百项商标注册申请，很大一部分已经获得注册，其中就“ABB”
商标申请的范围最广，数量最多，目前有近 250 件商标注册，“ABB 
ASEA BROWN BOVERI”商标注册也超过了 10 件，该两商标的指定

商品和服务涉及了第 1、3、4、5、7、9、10、11、13、14、16、17、
18、19、20、21、22、23、24、25、34、35、37、38、39、40、41、
42、43、44、45 类等等。同时，投诉人的国际注册第 G613568 号、

第 G615829 号、第 G615830 号、第 G664858 号 “ABB”商标均已

经领土延伸至中国。鉴于投诉人注册商标过多，本案仅选取比较有代

表性的投诉人在第 1 类、第 7 类、第 9 类、第 11 类、第 16 类、第

17 类等商品上的若干商标的注册证书复印件作为证据提交。 

3、被投诉的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具有足

以导致混淆的近似性。 

投诉人对“ABB ASEA BROWN BOVERI”及“ABB”标志依法

享有企业名称权和商标权等民事权利（益），这些民事权利（益）的

产生都远远早于争议域名的注册时间 2008 年 12 月 01 日。争议涉及

域名“abbaseabrownboveri.cn”分为两个部分,“abbaseabrownboveri”
和“.cn”，其中“.cn”是中国顶级域名的代称，不是该域名中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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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不具备明显的区别作用， “abbaseabrownboveri”才是本案争

议域名的核心部分。该核心部分“abbaseabrownboveri”并不是固有

词汇，经查字典，也非任何一个拉丁语系的词汇，且不含有任何意思。

这个核心部分“abbaseabrownboveri”由 18 个字母组成，无论字母还

是字母的排列顺序都与投诉人前述享有民事权利的企业名称和商标

“ABB ASEA BROWN BOVERI”完全相同，因此可以确定该核心部

分不可能是被投诉人自创，而显然是简单复制于投诉人的公司名称和

商标。与此同时，被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于 2005 年就注册并一直拥有

至今的域名 abbaseabrownboveri.com 的核心部分完全相同。 

因此，争议域名“abbaseabrownboveri.cn”极易使熟悉 ABB ASEA 
BROWN BOVERI LTD.公司及“ABB”和“ABB ASEA BROWN 
BOVERI”品牌的广大消费者认为该域名与投诉人或者投诉人在中国

开设的独资公司或合资公司有某种联系，足以导致公众产生混淆。本

案中，首先，“abbaseabrownboveri”本身没有特定含义，具有较强的

独创性和显著性，与其偶合的几率十分微小。争议域名主要部分

abbaseabrownboveri 明显是窃取“ABB Asea Brown Boveri Ltd”企业

名称和“ABB ASEA BROWN BOVERI”商标作为域名注册，不可能

是凭空设想或是巧合，只能解释为被投诉人的恶意抢注行为。 

其次，“ABB ASEA BROWN BOVERI”作为投诉人的企业名称

和商标，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广泛的宣传和使用，已经获得了极高的知

名度。投诉人是由两个历时 100 多年的国际性企业——瑞典的阿西亚

公司和瑞士的布朗•勃法瑞公司于 1988 年合并而成，总部位于瑞士苏

黎世。早在 1907 年，投诉人前身之一就向中国提供了第一台蒸汽锅

炉，1974 年在香港设立了中国业务部，随后于 1979 年在北京设立了

永久性办事处。1992 年，投诉人在中国的第一家合资的生产企业投

产，1994 年投诉人将中国总部迁至北京，并在 1995 年正式注册了投

资性控股公司－ABB（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后改为“ABB（中国）

有限公司”）。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投诉人迄今在中国大陆已拥有近

30 家独资与合资企业，在至少 38 个主要城市设有销售与服务分公司。

如今投诉人在华机构共有 10,000 多名员工。2005 年投诉人在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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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达 24 亿美金，中国因此成为投诉人全球第二大市场。投诉人

及其合资或独资企业在中国参与了众多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包括三

峡工程项目、南水北调工程、青藏铁路项目、北京奥运工程项目等。 

投诉人对其“ABB”和“ABB ASEA BROWN BOVERI”商标及

“ABB ASEA BROWN BOVERI”企业名称和商号在中国进行了不遗

余力宣传和推广，多年以来在中国数十种专业和非专业的杂志、期刊

和报纸上刊登了大量的广告，还接受了众多权威报刊媒体的专访和报

道，并采用户外广告等多种方式进行广泛宣传。 

投诉人及其合资独资企业为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得到了中国国

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的重视。1994 年 6 月，国家主席

江泽民到访厦门 ABB 开关有限公司，并为公司题字；1998 年 10 月，

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到访厦门 ABB 开关有限公司；2001 年 5 月，国务

院副总理吴邦国在中南海会见了投诉人总裁森特曼，就三峡工程的进

展情况进行会谈，吴邦国希望双方今后进一步加强合作；2003 年 9
月，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参观厦门 ABB 华电高压开关有限公司工厂和

厦门 ABB 开关有限公司；2005 年 10 月，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李晓

华到访厦门 ABB 开关有限公司；此外，投诉人集团董事长杜曼还得

到现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亲切会见；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 2006
年 9 月的捐赠仪式上与 ABB（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路易普合影；

2007 年 2 月 1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分管商标工作的总局副局

长李东生、商标局副局长刘燕、人教司副司长袁有祥、中华商标协会

秘书长曹中强、商标评审委员会助理调研员杨叶璇等还专程访问了投

诉人的瑞士总部，并与投诉人对商标注册和保护相关问题进行了商

讨，向投诉人说明 ABB 是知名公司和知名品牌，鼓励投诉人进一步

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和经营活动。 

在中国知名搜索引擎“谷歌”上对关键字“ABB ASEA BROWN 
BOVERI”进行网页搜索，得到的网页多达近 111,000 篇（该数字还

在不断地增加），查看这些搜索结果，几乎全部都与投诉人或其产品

相关，由此可以得出：第一、从绝对数量可以充分证明投诉人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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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ASEA BROWN BOVERI”企业名称和商号在公众中享有极高

的知晓程度；第二、从网页与投诉人的关联度上看可以判断，公众已

经将“ABB ASEA BROWN BOVERI”与投诉人形成了唯一的联系。

综上，在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搜索引擎上进行常规搜索，只要输入“ABB 
ASEA BROWN BOVERI”关键字，显示内容均与投诉人及其产品相

关，而公众在搜索“ABB ASEA BROWN BOVERI”时，几乎只关注

与投诉人或其产品有关的信息。上述结果证明，只要一提及 ABB 
ASEA BROWN BOVERI，公众（尤其是互联网公众）自然会联想到

投诉人或者其产品。 

投诉人认为，在判断近似性时，应当充分考虑到投诉人相关的企

业名称、商号或标志的独创性、显著性，和该名称、商号或标志的知

名度。名称、商号或标志的独创性和显著性越强，与其偶合的几率越

小，被投诉人在明知该名称，商号或标志的情况下故意抢注域名的可

能性就越高，而名称，商号或标志的知名度越高，就说明该标志蕴含

着巨大的商业价值，他人企图抢占该域名以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意图就

更加强烈。 

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就 abbtech.com.cn/abbtech.cn 域名争议，在其

CND-2008000132 号裁决中，对投诉人 ABB Asea Brown Boveri Ltd 拥

有企业名称权、商号及 ABB Asea Brown Boveri Ltd. 公司的声誉和影

响力做出了肯定。 

综上，投诉人的“ABB ASEA BROWN BOVERI”在中国具有极

高的知名度，域名 abbaseabrownboveri.cn 的注册极有可能使相关公众

误认为其就是投诉人在中国所拥有的域名。因此，两者具有足以导致

混淆的近似性。 

4、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或者其主要部分不享有合法权益。 

“ABB ASEA BROWN BOVERI”是投诉人在中国的注册商标，

也是投诉人一直使用的企业名称和商号。经查询中国商标网，未发现

除投诉人外的任何人在任何商品或服务上注册了“ABB”或“ABB 
ASEA BROWN BOVERI”商标。就投诉人所知及通过在互联网上搜

 7



索，投诉人未发现除投诉人或投诉人授权的公司之外的任何公司或个

人将“abbaseabrownboveri”作为商标或公司名称使用。而被投诉人，

无论其名称或地址均与 abbaseabrownboveri 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投

诉人有理由相信，被投诉人对该域名及其主要部不享有任何合法权

益。 

5、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的注册或者使用具有恶意。 

本案投诉人于 2009 年 5 月发现争议的域名已被抢注，注册人名

称为“南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域名联系人为“南方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现已变更为 Fujian Goldensun Inc），管理联系人电子邮件为

recter@163.com。鉴于该域名与投诉人企业名称商号等极为近似，而

被投诉人恶意行为明显，极易在互联网络中导致公众混淆，使投诉人

的民事权利和利益受损，严重违反了《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

第二十七及第二十八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注册实施细则》

第四、六、七条。属于《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规定的恶意情

形。 

通过互联网访问 www.abbaseabrownboveri.cn 网站，可以发现该

域名注册人南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注册了 abbaseabrownboveri.cn
域名后，建立了 www.abbaseabrownboveri.cn 网站。当投诉人于 2009
年 5 月 13 日打开并访问该网站时，投诉人注意到该网页上没有任何

实质性内容。除了一张带有 Get Success, Domain, One way（获得成功，

域名，唯一途径）字样的图片以外，在网页明显的位置标注着“此网

站域名或许可转让（This domain is perhaps for transfer）”的中英文字

样及电子邮箱联络方式。 

投诉人随即根据其留下的电子邮箱地址向其发出律师函，向其主

张了投诉人的权利（益），要求其将该域名转让给投诉人。被投诉人

随即在其对律师函的回复中就转让该域名要价人民币 1 万元。显而易

见，被投诉人注册 abbaseabrownboveri.cn 域名的目的并非自用，而是

为了出售、非法交易、出租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从而在投诉人

身上获取不公平的利益。同时，被投诉人虽为“abbaseabrownbov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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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网站，但是其建立网站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宣传和推销其商品和

服务，而是为了推销本案被争议域名。此种行为应属于解决办法第九

条第（一）款规定的“向作为民事权益所有人的投诉人或竞争对手出

售本争议域名”。 

投诉人认为，作为域名注册人，在选择注册域名的时候应对他人

享有合法权益的、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在先的权利予以避让，以免就域

名的持有及使用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投诉人的“ABB ASEA 
BROWN BOVERI”商标和商号，在中国及全球范围内皆享有相当高

的知名度。被投诉人将与投诉人经过大量投入经营而使之享有极高知

名度的商标和商号“ABB ASEA BROWN BOVERI”完全相同的

abbaseabrownboveri 注册为.cn 域名，显然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出于恶

意的剽窃；同时，被投诉人不仅没有执行在注册域名时的避让原则，

更公然以出售域名为目的建立网站，并在投诉人向其发律师函后，不

仅不将该域名转让给投诉人，反而企图以高价将该域名出售给投诉

人，以获取不正当暴利，其主观故意是很明显的。 

很显然，被投诉人注册和使用上述域名将会导致公众误认为上述

网站是在先权利人建立的，或与在先权利人有一定的关联。应当认为，

被投诉人的此种行为构成了无偿占用在先权利人 ABB 公司的投入与

声誉的侵权行为，妨碍了在先权利人注册域名。因此，被投诉人的行

为既以获取不当得利为目的，又在事实上损害了投诉人的声誉，破坏

了投诉人正常的业务活动，混淆了与投诉人之间的区别，误导了公众。

由此可见，此种出售应属于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第九条第（三）款规定

的“注册或者受让域名是为了损害投诉人的声誉，破坏投诉人正常的

业务活动，或者混淆与投诉人之间的区别，误导公众”。 

在被投诉人提出高额转让费以后，投诉人决定向域名争议解决中

心提起投诉，在准备投诉材料及确认被投诉人信息的时候，投诉人发

现被投诉人为规避其应付的法律责任，在接到律师函后，已将此域名

的 注 册 人 变 更 为 Fujian Goldensun Inc ， 且 将

www.abbaseabrownboveri.cn 网站指向域名注册服务机构的网站，即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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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国的网站。由于本域名的注册服务机构易名中国为通过其进行域

名注册的注册人提供了自由过户的平台，因此注册人在转让双方无需

提供身份证明的情况下可以随意且自由的变更注册人名称。根据新的

域名查询结果，投诉人可以注意到，该域名最重要的信息，也就是联

系人的电子邮件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投诉人可以认定，该注册人，

也就是被投诉人是在了解投诉人对 abbaseabrownboveri 享有不可争议

的知识产权和民事权利后，同时在索要高额转让费失败的情况下，由

于惧怕投诉人对其采取进一步的法律措施而采取的一种措施，以期规

避其应付的法律责任。应属于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第九条规定的恶意情

形。 

综 上 所 述 ， 投 诉 人 认 为 被 投 诉 人 注 册 和 使 用 域 名

abbaseabrownboveri.cn 应属于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第九条第（一）、（三）

款规定的恶意情形。投诉人的投诉符合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第八条第三

款规定的条件。 

据此，投诉人请求专家组裁决，将本案争议域名转移给投诉人。 

 

（二）被投诉人辩称： 

针对投诉人的上述投诉主张，被投诉人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

答辩书或证据材料。 

 

四、专家组意见 

专家组依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及补充规则对本域名争议进行审

理裁决。 

根据解决办法第八条的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投诉，应该得到专

家组的支持： 

（一）被投诉的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相

同，或者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近似性； 

 10



（二）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或者其主要部分不享有合法权

益； 

（三）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的注册或者使用具有恶意。 

投诉人应当证明以上各项条件同时具备。 

解决办法第九条规定，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其行为构成恶意注册或者使用域名： 

（一）注册或者受让域名是为了向作为民事权益所有人的投诉人

或其竞争对手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以获取不正当

利益； 

（二）多次将他人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注册为自己的域

名，以阻止他人以域名的形式在互联网上使用其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

或者标志； 

（三）注册或者受让域名是为了损害投诉人的声誉，破坏投诉人

正常的业务活动，或者混淆与投诉人之间的区别，误导公众； 

（四）其他恶意的情形。 

根据本案当事人提交的投诉书及其所附证据材料，本案专家组意

见如下： 

（一）关于完全相同或混淆性相似 

为了证明有关事实，投诉人提供了一系列证据，被投诉人并没有

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经过对投诉人提供的证据的核查，专家组可

以确认以下事实：投诉人提供的证据表明，投诉人于 1989 年 5 月 20
日获得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核准第 348392号、第 360136
号等的“ABB ASEA BROWN BOVERI”商标注册证，此后又分别申

请注册了其它类别的商标，现均在注册有效期内。投诉人获得 “ABB 
ASEA BROWN BOVERI”商标专用权的日期早于争议域名的 2008
年 12 月 1 日注册日期，投诉人拥有在先的民事权益。 

基于以上事实，专家组认为投诉人对于“ABB ASEA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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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VERI”享有民事权利。 

通过将系争域名和投诉人享有民事权利的标志“ABB ASEA 
BROWN BOVERI ” 进 行 比 较 可 以 看 出 ， 系 争 域 名

“abbaseabrownboveri.cn”除去作为通用字符的顶级域名“.cn”，争

议域名的主体部分为“abbaseabrownboveri”， 而该主体部分与投诉

人的注册商标“ABB ASEA BROWN BOVERI”在拼写上相同。专家

组认为，投诉人的“ABB ASEA BROWN BOVERI”商标是具有显著

性的独特性标识，并非通用词语；争议域名“abbaseabrownboveri.cn”
极有可能使人误认为这一域名的注册人是投诉人，或足以导致相关公

众误认为被投诉人及该争议域名和投诉人存在一定联系。因而，专家

组认为被投诉人的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标志具有足以导致

混淆的近似性。 

有鉴于此，专家组认定，本案投诉人的投诉满足了解决办法第八

条规定的第一个条件。 

（二）关于被投诉人权利或合法利益 

投诉人提交了相应的证据证明，“ABB ASEA BROWN BOVERI”
是投诉人企业名称中最为显著的部分，同时也是其在中国的注册商

标，投诉人对“ABB ASEA BROWN BOVERI”享有在先合法权利。 

被投诉人并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答辩，未能举证证明其对争议域

名或其主要部分享有任何合法权益。专家组根据现有的材料和信息，

无法得出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或其主要部分享有合法权益的结论。因

此，专家组认为，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或其主要部分不享有合法权益，

投诉人的投诉符合解决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第二个条件。 

（三）关于恶意 

根据投诉人提交的投诉书及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投诉人是电力

和自动化领域的世界知名企业。投诉人不仅以“ABB ASEA BROWN 
BOVERI”在中国注册了大量商标，而且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大量的品

牌宣传，参与了多个国内重大建设项目，并且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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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ABB ASEA BROWN BOVERI”品牌及企业形象在中国市场的推

广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从而使得“ABB ASEA BROWN BOVERI”品

牌在中国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 

“ABB ASEA BROWN BOVERI”作为投诉人的企业名称和商标

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被投诉人作为互联网使用者和域名注册者，

依据一般常识判断，其应当知道“ABB ASEA BROWN BOVERI”的

商业价值及影响力。在本案中，被投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具有

与“ABB ASEA BROWN BOVERI”的任何排他性权利、存在某些内

在联系或者曾得到投诉人的授权，因此，应视为被投诉人不具有相应

的权利或授权。在这种情况下，被投诉人注册本案争议域名并建立网

站，势必会误导消费者，同时损害投诉人的相关利益。 

专家组认为，被投诉人在明知投诉人拥有“ABB ASEA BROWN 
BOVERI”商号权和商标权的情况下，仍将自己不具有任何合法权益，

但与“ABB ASEA BROWN BOVERI”标识混淆性近似的标识

“abbaseabrownboveri”注册为域名，并未进行合理的避让，不仅违

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而且还容易误导消费者，损害投诉人的相关权益。

因此，专家组认定，被投诉人主观上具有恶意，投诉人的投诉符合解

决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第三个条件。 

 

五、裁      决 

鉴于投诉人的投诉已符合解决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全部条件，其投

诉 应 得 到 专 家 组 的 支 持 。 专 家 组 裁 定 ， 本 案 争 议 域 名

“abbaseabrownboveri.cn”转移给投诉人 ABB ASEA BROWN 
BOVERI LTD。 

 

                            独任专家：     

                          

二ОО九年十月十二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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